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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告员 萨拉赫 苏海马特先生(约旦)

1. 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

1998年 7月 17日通过的决议 F所设国际刑事法院预

备委员会按照 1999年 12月 9日大会第 54/105号决

议 于 2000年 3月 13日至 31 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  

2. 外交会议决议 F第 2段规定 预备委员会由签署

联合国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

最后文件 的国家以及应邀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代

表组成  

3. 大会第 54/105 号决议第 3 段请秘书长根据外交

会议决议 F 于 2000年 3月 13日至 31 日 6月 12

日至 30日和 11月 27日至 12月 8日召集预备委员会

开会,以执行该项决议所授与的任务 并为此讨论如

何提高法院的效力和人们对它的接受  

4. 按照第 54/105 号决议第 5 段 秘书长邀请依照

大会各项有关决议得到大会长期邀请 以观察员身份

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的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作

为预备委员会观察员 并邀请有关区域政府间组织和

其他有关国际机构 包括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代表作为预备委员会观察员

参加  

5. 根据同一决议第 6段规定 各非政府组织可以参

加预备委员会的工作,参加方式包括依照待由委员会

通过的议事规则出席其全体会议和其他公开会议,收

取正式文件 以及将它们的材料提供给与会代表  

6. 1999年 2月16日和 22日预备委员会第1次和第

2次会议所选出的下列主席团成员继续其工作  

主  席 菲利普 基尔希先生(加拿大) 

副主席 乔治 温斯顿 麦肯齐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梅达德 鲁韦拉米拉先生(南非) 

   穆罕默德 萨西尔贝先生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报告员 萨拉赫 苏海马特先生(约旦) 

7. 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司长瓦奇拉夫 米库尔卡先生

担任预备委员会秘书 编纂司为预备委员会提供了实

质性服务  

. 预备委员会在第五届会议期间 根据其 1999年 2

月 16日通过的议程(PCNICC/1999/L.1)开展工作  

. 考虑到外交会议决议 F确定的优先事项 预备委

员会商定了六月会期的工作计划 重点是法院运作所

必需的两项基本文书 程序和证据规则 及 犯罪

要件 委员会还就侵略罪问题举行了数次会议和协

商  

10. 主席在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征询主席团意

见后所指定的协调员
1
 也在预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期

间继续工作  

11. 2000年 6月 30日 预备委员会在其第 23次会议

上通过了委员会报告 其中载有 程序和证据规则

和 犯罪要件 草案的定稿 见PCNICC/2000/1和Add.1

和 2  

12. 在同次会议上 预备委员会注意到负责侵略罪的

协调员的口头报告  

13. 在同次会议上 预备委员会还就程序和证据规则

工作组注意到  

  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记录

PCNICC/2000/L.1/Rev.1/Add.1 有如下一个脚注

脚注 85 关于在东道国提供的监狱设施实行审

判前羁押的条例以及关于留在东道国提供的监狱设

施中的被判刑人的羁押条例 应在东道国安排中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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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这项安排应规定有关被羁押人行使向本法院法

官就羁押条件提出控诉的权利的各种安排 此脚注

已被删除 了解到其中所提问题将在东道国协定的范

围内处理  

  工作组建议将 PCNICC/2000/WGRPE 13 /DP.1

号文件提交预备委员会 在审议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时

一并审议  

  工作组建议以下案文 供预备委员会在讨论

本法院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协定时作进一步审议  

  除了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七款所作的规定以

外 联合国秘书长应向所有非 规约 缔约方的

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成

员分送根据第一百二十一条通过的修正案案文

及就接受修正案而发给秘书长的函件的副本  

  普遍的了解是 不应将规则 9.19 解释为规

定或以任何形式要求本法院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或

国家就任何一项国际协定中的条款进行谈判  

14. 2000年 6月 28日 预备委员会在其第 22次会议

上决定 按照罗马会议的 F决议给予它的授权 在定

于 2000年 11月 27日至 12月 8日举行的委员会第六

届会议上 除审议侵略罪问题之外 还将审议以下三

个事项 法院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协定 法院的

财务条例和细则 以及 关于法院的特权和豁免协

定 在同次会议上 预备委员会还决定就上述三个

新事项分别设立工作组 主席通知委员会 将在下一

届会议上宣布负责上述三个新事项的报告员人选以

及 F决议授权委员会的其余事项的联系点
2  
为推动

其工作 委员会请秘书处起草上述三项文书的纯粹的

技术草案 其中只包括标准的条款 并事先散发 使

各国代表团能够加以仔细研究  

15.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纳瓦尼特姆 皮莱

法官和副庭长埃里克 莫塞法官在委员会 2000 年 6

月 12日第 17次会议上分别发了言 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法庭庭长克洛德 若尔达法官在委员会 2000年

6月 19日第 19次会议上发了言  

16. 预备委员会注意到 由加拿大政府担任东道国

程序和证据规则 协调员和副协调员于 2000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在蒙特朗布朗举行了闭会期间会

议  

17. 预备委员会还满意地注意到 在其第五届会议期

间 有 12名代表利用了按照大会 1998年 12月 8日

第 53/105 号决议第 8 段为促进最不发达国家参加委

员会的工作而设立的信托基金 预备委员会也对挪威

最近向信托基金捐款表示感谢  

18. 预备委员会第一至第五届会议上分发的有关 程

序和证据规则 和 犯罪要件 的文件清单载于预备

委员会的报告 PCNICC/2000/1 附件一 上述届会

上分发的关于侵略罪和其他事项的文件清单载于本

文件附件一  

注 

 1 
协调员名单 见 PCNICC/1999/L.5/Rev.1 第 11-12段  

 2 
其余事项 法院与东道国之间关于总部协定的谈判的基本

原则 第一财政年度预算 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 以及在

执行 F决议规定的任务方面 讨论如何加强法院的效力和

提高其被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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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999年和 2000年举行的预备委员会第一 第二 第三和 
第四和第五届会议就侵略罪和其他事项所印发的文件清单  

[原件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一般性文件 

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1999年 2月 16日至 26日) 

文 号 说 明 

PCNICC/1999/L.1 临时议程 

PCNICC/1999/L.3 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会议记录(摘要草稿) 

PCNICC/1999/L.3/Rev.1 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会议记录(摘要) 

PCNICC/1999/INF/1 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暂定成员名单 

PCNICC/1999/DP.11 巴林 伊拉克 黎巴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阿曼 苏丹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关于侵略罪的提案 

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1999年 7月 26日至 8月 13日) 

文 号 说 明 

PCNICC/1999/L.4 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记录(摘要草稿) 

PCNICC/1999/L.4/Rev.1 预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记录(摘要) 

PCNICC/1999/L.4/Rev.1/Corr.1 更正 

PCNICC/1999/DP.12 俄罗斯联邦的提案 侵略罪的定义 

PCNICC/1999/DP.13 德国的提案 侵略罪的定义 

PCNICC/1999/INF/1/Rev.1 代表团名单 预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和第二届会议 

PCNICC/1999/INF/2 在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1996 年至 1998 年) 联合国

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1998年)及国际刑事法院

预备委员会(1999年)就侵略罪提交的建议的汇编 

PCNICC/1999/INF/2/Add.1 增编 

 
 

  
1999年和 2000年预备委员会第一至五届会议就 程序和证据规则 和 犯罪要件 印发的文

件清单见 PCNICC/2000/INF/3号文件 附件一 其后将列入 PCNICC/2000/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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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1999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7日) 

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2000年 3月 13日至 31日) 

文 号 说 明 

PCNICC/2000/L.1 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记录(2000年3月13日至31日)(摘要草稿) 

PCNICC/2000/L.1/Rev.1和Add.1及

Add.2 

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记录(2000年 3月 13日至 31日)(摘要) 

PCNICC/2000/INF/1 代表团名单 

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2000年 6月 12日至 30日) 

文 号 说 明 

PCNICC/2000/L.3 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记录 摘要草稿  

PCNICC/2000/L.3/Add.1 增编 续  

PCNICC/2000/L.3/Rev.1 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记录 摘要  

PCNICC/2000/INF/2 代表团名单 

侵略罪工作组  

预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1999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17日) 

文 号 说 明 

PCNICC/1999/WGCA/DP.1 希腊和葡萄牙的提案 

PCNICC/1999/WGCA/RT.1 协调员提案的讨论文件 侵略罪提案综合案文 

PCNICC/1999/WGCA/RT.1/ Corr.1 更正 

PCNICC/1999/WGCA/RT.1/ Corr.2 更正(法文本) 

文 号 说 明 

PCNICC/1999/L.5 筹备委员会第一 第二和第三届会议记录(1999年 2月 16日至 26

日 7月 26日至 8月 13日和 11月 29日至 12月 17日)(摘要草稿) 

PCNICC/1999/L.5/Rev.1和 Add.1 

及 Add.2 

筹备委员会第一 第二和第三届会议记录(1999年 2月 16日至 26

日 7月 26日至 8月 13日和 11月 29日至 12月 17日)(摘要) 

PCNICC/1999/L.5/Rev.1/Add.1和

Add.2 

代表团名单 

 

PCNICC/1999/INF/3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1998年 7月 17日在罗马通过-秘书处

的说明 

 
 

  预备委员会第一和第二届会议没有在本标题下印发任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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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2000年 3月 13日至 31日) 

文 号 
说 明 

PCNICC/2000/WGCA/DP.1 哥伦比亚关于侵略罪定义和法院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提

出的提案 

PCNICC/2000/WGCA/DP.1/ Add.1 增编 

PCNICC/2000/WGCA/DP.2 哥伦比亚对意大利在 2000年 3月 13日工作组会议时的口头提案

的评论 

PCNICC/2000/WGCA/DP.3 2000年 3月 13日意大利关于侵略罪的讨论结构口头提出的提

案 

PCNICC/2000/WGCA/RT.1 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 侵略罪可能涉及的问题的暂定清单 

预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2000年 3月 13日至 31日) 

文 号 
说 明 

PCNICC/2000/WGCA/INF/1 秘书处编写的关于侵略罪的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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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侵略罪 

       [原件:英文] 

  根据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拟订 1 

 侵略罪提案综合案文 

 侵略罪的定义 

 备选案文 1 

 1.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并在安全理事会已对国家行为作出断定的情况下,] 侵

略罪是指[掌有控制权或有权指挥一国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个人,违反 联合国

宪章 ,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国家的主权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发起这种行

动 ]掌有控制权或有能力指挥一国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个人][人]实施的下

列任一行为: 

  (a) 发动,或 

  (b) 进行 

 变式 1 

 [武装攻击][使用武力][侵略战争][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 协定或保证的

战争,或参加旨在实现上述任一行动的共同计划或阴谋],侵犯另一国家[侵犯另

一国家,或剥夺他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而且这些行为[显然]违反 联合国宪章 ,

侵犯[威胁或侵犯]该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该国人民的不可剥夺

权利],[除非这是出于人民权利平等和自决原则以及个别或集体自卫权利的需

要]  

 变式 2 

 一国进行武装攻击,侵犯另一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而且这种攻击显然违反

联合国宪章 ,是以攻击国武装部队军事占领或兼并该另一国领土或部分领土

为目的或结果  

 变式 3 

 上文变式 1第 1段之后添加一段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 

 
1
 侵略罪提案综合案文于预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时分发 侵略罪可能涉及的问题的暂定清单于第

四届会议时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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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构成侵略的行为包括][使用武力包括][是]下列行为[不论之前是否已宣

 战],但有关行为或其后果须达一定严重程度: 

  (a) 一国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领土,或因这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

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暂,或使用武力兼并另一国领土或部分领土; 

  (b) 一国武装部队轰击另一国领土,或一国对另一国的领土使用任何武器; 

  (c) 一国武装部队封锁另一国[港口或海岸]; 

  (d) 一国武装部队攻击另一国陆 海 空军或船队和机队; 

  (e) 一国违反其与另一国订立的协定所规定的条件,使用根据协定留驻在接

受国境内的武装部队,或在协定终止后,延长该武装部队留驻在该另一

国境内的期间; 

  (f) 一国以其领土供另一国使用,允许该另一国用来对第三国进行侵略行

为; 

  (g) 一国派遣或为他国派遣武装小队 团体 非正规军或雇佣军,对另一国

采取武力行为,其严重程度相当于上面所列的行为,或该国实际地参与

这些行为  

 3. 在实施第 1款所述的攻击[使用武力]时,掌有控制权或有权指挥一国政治或 

 军事行动的个人如果 

  (a) 策划 

  (b) 预备,或 

  (c) 命令 

 进行这种行为,也应当构成侵略罪  

 备选案文 2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先行对有关国家侵略行为作出断

定的情况下,侵略罪是指下列任一行为:策划 预备 发动 进行侵略战争  

 行使管辖权的条件 

 备选案文 1 

 1. 本法院应依照 规约 第十三条,对侵略罪行使其管辖权  

 2. 在本法院处理侵略罪诉讼之前,应先由安全理事会依照 联合国宪章 有关

条款,确定涉案人为其国民的国家实施了侵略行为  

 3. 安全理事会依照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十三条第 2项行事,应首先作出决定,确

定涉案人为其国民的国家实施了侵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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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法院在收到依照第十三条第 1 项或第 3 项提出的侵略罪指控时,应适当考

虑到 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规定,首先请安全理事会断定涉案人为其国民的

国家是否实施了侵略行为  

 5. 安全理事会应在[6][12]个月内对这项请求作出决定  

 6. 这项决定应由安全理事会主席以信件及时通知国际刑事法院院长  

 变式 1 

 7. 安全理事会未在上文第 5段所述时限内作出决定时,本法院可以开始进行诉讼  

 8. 安全理事会按照上文第 5 段作出决定,不应解释为影响本法院对侵略罪行使管辖
权的独立性  

 变式 2 

 7. 尽管有上文第 2 段的规定,安全理事会未在上文第 5 段所述时限内作出决定

时,本法院应适当考虑到 宪章 第十二 十四和二十四条的规定,请联合国

大会提出建议  

 8. 大会应在[12]个月内提出这种建议  

 9. 这种建议应由大会主席以信件及时通知国际刑事法院院长  

 10. 未在上文第 8段所述时限内收到这种建议时,本法院可开始进行诉讼  

 11. 安全理事会按照上文第 5 段作出决定或大会按照上文第 8 段提出建议,不应

解释为影响本法院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的独立性  

 备选案文 2 

 1. 本法院对侵略罪行使管辖权,须经安全理事会依照 宪章 第三十九条作出

断定,确定有关国家已实施侵略行为  

 2. 在收到有关侵略罪的指控时,本法院应首先查明安全理事会是否已对有关国

家被控告的侵略罪作出断定,如尚未作出断定,本法院将在不违反 规约 的

规定的情况下,请安全理事会作出这种断定  

 3. 如果安全理事会未在请求的 12 个月内作出这种断定或利用 规约 第十六

条,本法院应径行审理有关案件  

 备选案文 3 2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先行对有关国家侵略行为作出断定

的情况下,侵略罪是指下列任一行为:策划 准备 发动 进行侵略战争  

__________________ 

  
2
  备选案文 3在此是重复,它也出现在侵略罪定义之下,因为它涵盖两个问题,即罪行定义和行使

管辖权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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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性说明 
 A. 关于侵略罪的定义 

  前面的案文是尽可能地综合各项有关 罗马规约 的侵略罪定义问题的提案  

  该案文采纳似乎得到广泛支持的两项基本原则:侵略罪是一国的政治或军事

领导人所实施的原则;以及策划 准备或命令进行侵略的行为只有在侵略行

为发生时才应成为犯罪行为的原则  

  备选案文 1在第 1段第一句话之后有三种变式 这些变式符合就定义问题所

提议的大多数方式:一般性定义 根据占领或兼并被攻击国的领土或部分领

土的目的或结果来下定义 一般性定义加上源于大会 1974 年 12 月 14 日第

3314(XXIX)号决议的行为详细清单  

  备选案文 2 涵盖定义及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其定义部分所依据的是 纽伦

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第六条第一款  

  在某些内容上,方括号似乎是不可避免,以显示所提议的不同措辞 部分案文

添加在方括号里时,并不意味着该部分案文所获的支持较少  

 B. 关于行使管辖权的条件 

  该案文尽力综合至今已就这一问题分发的所有提案,同时也考虑到与会代表

团所表达的意见  

  备选案文1力求反映那些谋求协调安全理事会的特权与法院的独立性的意见  

 因此,案文基于以下考虑: 

•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侵略罪的定义和法院对这一

犯罪行使管辖权的条件须符合 联合国宪章 有关规定; 

• 如 宪章 第三十九条所规定,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断定是否存在侵略行

为; 

• 法院就侵略罪对个人行使管辖权( 规约 第一 五和二十五条); 

• 侵略罪假定已存在着侵略行为; 

• 因此触发机制应当承认安全理事会负有主要责任,根据 宪章 有关规

定断定是否存在侵略行为; 

• 变式 2所依据的假设是: 假如安全理事会因某种原因无法做出决定, 宪

章 本身规定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内部机制  

  备选案文 3 将定义和法院与安全理事会的关系都包含在内,并以国际法委员

会的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草案第二十三条第二款所载提案为其条件部分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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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调员提出的讨论文件 
   

  侵略罪可能涉及的问题的暂定清单 
 

这是依照 罗马规约 第五条第二款和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全权代表外交会

议通过的决议 F第 7段拟订关于侵略罪的规定草案时要解决的问题的可能清单  

注 此一暂定问题清单是在初步审查 罗马规约 后拟订的 目的是确定与侵略

罪定义可能有某些关系的规定 此一清单并非详尽无遗 目的是促进对可能涉及

的问题进行专题讨论 这些问题大多是密切相关的  

  

 一. 可能与 罗马规约 有关的问题 

� 

    定义 
 

  定义是否应当为更加一般性定义提到的是侵略罪的基本特性  

 可以提到的文书 联合国宪章 纽伦堡宪章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

全治罪法草案 判例法及其他文件  

  定义是否应更详尽地列举可以构成侵略罪的具体行为  

  可以提到的文书 大会第 3314 XXIX 号决议  

  是否可以确定第 3314 XXIX 号决议所列的一些行为 把这些行为列入

侵略罪的一般性定义  

    法院应行使管辖权的情况 

  安全理事会在本法院对侵略罪的管辖权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  

  遇安全理事会没有或拒绝确定已发生一项侵略行为时 是否可以采取某

些行动  

  安全理事会断定一国已实行侵略行为对本法院职能有什么法律效力  

  与 联合国宪章 有关规定保持一致 

  补充性和可受理性 

  规约 关于补充性 可受理性 质疑本法院管辖权 的规定如何适用

于侵略罪 这可以包括 罗马规约 序言第 6段和第 10段 及第一条 第

十二条至第十九条所涉及的问题  

  一罪不二审 

  对侵略罪是否可以不予适用 罗马规约 第二十条第三款只提到第六

条 第七条和第八条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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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的一般原则 

  审议侵略罪定义与关于刑法的一般原则的条款的关系  

 法无明文不为罪 第二十二条  

 法无明文者不罚 第二十三条  

 对人不溯及既往 第二十四条  

 个人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具有管辖权 第二十六条  

 官方身份的无关性 第二十七条  

 指挥官和其他上级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  

 不适用时效 第二十九条  

 心理要件 第三十条  

 排除刑事责任的理由 第三十一条  

(十一) 事实错误或法律错误 第三十二条  

(十二) 上级命令和法律规定 第三十三条  

  调查和起诉 

  就侵略罪审议关于调查和起诉犯罪的规定 如开始调查 第五十三条  

  国家安全资料 

  就侵略罪审议关于保护国家安全资料的规定 第五十七条第三款第三

项 第七十二条 第九十三条第四款 第九十九条第五款  

  国际合作和司法协助 

  视补充性原则是否适用于侵略罪而定 可能需要进一步审议这些规定  

  罗马规约 下列各编似乎没有关系到侵略罪定义的问题  

第四编. 法院的组成和行政管理  

第七编. 刑罚 第七十七条规定的刑罚适用于第五条所提到的所有犯

罪  

第八编. 上诉和改判  

第十编.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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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编. 缔约国大会  

第十二编. 财务事项 和 

第十三编. 最后条款 关于侵略罪的规定将根据 罗马规约 第五条

依照第一百二十一条和第一百二十三条通过  

 二. 可能涉及犯罪要件的问题 

  侵略罪要件是决议 F所规定 不是 罗马规约 第九条  

  审议根据 罗马规约 第九条就其他犯罪拟订的犯罪要件的结构和一般

性规定以确保连贯性  

 三. 可能涉及程序和证据规则的问题 

  审查预备委员会编写的程序和证据规则最后案文以确定是否需要为侵

略罪定义审议某些规定  

 四. 其他可能涉及的问题 

   国际法院就侵略作出的裁判对国际刑事法院有什么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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